
市农委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关于
印发天津市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农委，滨海新区公安局，各区县公安分局、工商分局：
为贯彻落实《农业部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的工作意见》（农种发〔2013〕5号）和农业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增强我市品种权保护意识，有效保障权利人、经营者和广大农民利益，维护公平有序的种子市场竞争环境，激励农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市种子产业健康发展，取得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的全面胜利。现将《天津市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市农委 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2013年1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
种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13年12月）

为激发我市种业科技创新活力，保障农业生产用种，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按照《农业部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的工作意见》（农种发〔2013〕5号）精神，结合天津农业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农作物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为提升我市育种创新的积极性，保护品种权人权益和农民切身利益，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和制售假劣行为，为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我市种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工作目标
开展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坚持“属地管理、检打联动、部门协同、标本兼治”的原则，以玉米、水稻为重点作物，以制种基地和案件高发区为主战场，广泛发动群众举报，认真梳理案件线索，集中力量，坚决退出一批问题品种，吊销一批种子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捣毁一批黑窝点，严惩一批不法分子，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重点工作
（一）严格生产经营主体监管。各级农业、工商部门要按照自身职责，依法加强种子生产经营主体资质审查，严把种子市场主体准入关。加强行政许可事后监管，全面检查辖区内种子生产经营主体资质、生产经营档案、品种授权合同等。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超范围生产经营和侵权经营行为，清理不具备资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取缔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单位。
（二）切实加强品种管理。农业部门清查审定品种，退出没有生产面积、存在重大缺陷、未上交标准样品的品种。结合市场检查、企业督查，对本辖区内市场经营的玉米品种进行真实性抽样检测。
（三）深入开展种子市场整顿。各级农业与工商部门要加强种子经营门店日常巡查，重点整顿规范种子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散地、运销大户和乡村流动商贩。组织力量对辖区内集中市场进行经常性检查，将种子经营门店监管责任落实到人。督促经营者依法建立经营档案、台账，检查种子来源及其合法性。强化广告监管，严查虚假广告。为减轻经营者负担，避免重复建立台账，依据农业、工商部门要求建立的进销货台账应互通互认。
（四）全面开展基地清查活动。农业部门要加强对制种
企业的跟踪管理，及时核对许可证、制种品种、生产地块信息，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检查制种企业是否具有授权或委托手续，是否与制种户签订生产合同等。在种子收获前组织拉网式检查，抽取所有生产品种的种子样品，进行真实性检测。
（五）狠抓大案要案查处。对于市场监管中发现的套牌侵权、制售假劣重大案件，各级农业部门要主动联合工商、公安部门，及时交换案件查处信息，认真开展案件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杜绝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对于公安、工商部门查处的案件，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农业部门要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检测或田间鉴定。对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涉及公安、工商部门职权的，可采取联合挂牌督办、集中办案等形式，限期办理，彻查全案，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六）引导企业做大做强。要进一步深入落实国务院8号文件精神，提高品种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合理兼并重组，认真执行“两证”管理规定，进一步减少企业数量。强化种子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强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探索建立可追溯管理。利用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管理信息平台，发展电子商务，实现种子流通的可追溯管理。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市农业、公安、工商部门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督促检查各项工作进展，督办重大案件，加强沟通协调。各区、县农业、公安、工商部门要将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区域联查，对重大种子案件，对问题种子、问题品种、问题企业，发生地和企业所在地农业、公安、工商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查处。
（二）完善群众投诉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举报各类制售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健全群众投诉渠道，方便群众举报。各级农业部门要开通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种子打假投诉举报电话、电子信箱和信函地址，受理单位必须每件必理、违法必究。制定完善权威高效的投诉举报案件统一受理制度，提高种子案件查处效率。
（三）要强化信息公开和宣传引导。要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精神，及时公开种子打假行动中查处的案件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黑名单制度，及时发布行业信用评价信息，鼓励使用信用好的企业的种子；积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农民识假辨假能力，增强品种权人维权意识；要充分利用宣传媒介，加大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种子打假工作氛围，让不法分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
五、工作进度
1-2月，启动天津市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行动，宣传落实专项活动。
3-5月，组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治理春季行动，进行全市范围的联合执法活动，采取集中联查、区县互查，对种子经营大户及乡村小店进行抽查等方式，同时进行种子质量抽检。
6月，公布联查活动抽检结果，通报种子质量案件处理结果，总结上半年专项行动情况。
7-8月，组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治理夏季行动。开展种子生产企业基地巡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场专项检查活动及种子质量抽检工作，并公布夏季农作物种子抽检结果，通报相关案件处理情况。
9-11月，组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治理秋季行动及种子质量抽检工作，并公布秋季农作物种子抽检结果，通报种子质量案件处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12月，全面总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劣种子专项行动成果、问题。通报此次专项活动中相关种子案件处理结果。

